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《关于2021年组织
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活动的通知》

为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《关于 2021 年组织开展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质量年活动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决定 2021

年在全国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活动。

《通知》强调，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规模

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决策部署，以高质量发展为总体要求，组织

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活动，切实发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在促进就业、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

支撑作用。

《通知》明确，要认真贯彻落实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

（2019—2021 年）》，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增强培训针

对性、实效性。到 2021 年底，努力实现全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

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5%以上，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

达到 30%以上的目标。

《通知》指出，要提高培训层次，突出培训重点，把大力开

展高技能人才培训作为质量年的首要任务，特别要加大培养评价

高技能人才。大力开展中国特色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。强化就

业导向，加强急需紧缺职业（工种）培训，加快开展新职业培训。

要结合企业实际，强化岗位培训，突出高技能人才培训以及产业



紧缺人才培训、安全技能提升培训。要依托职业院校资源，开展

高质量培训，强化校企合作，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技能人才培养培

训“一站式”服务。要开展线上培训，加强规范管理，推动线上

线下培训融合，紧密结合劳动者需求和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需要，

强化技能训练，探索采取实名制管理、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，建

立健全线上培训过程监管。要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

培训，精准开展“菜单”式培训和定岗定向培训，持续加大易返

贫致贫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，加大农村地区致富带头人和未就业

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创业培训。企业和培训机构可结合实际

调整培训学时，适当延长培训时长，增加培训天数，提升培训效

果和质量。要根据培训时长、物价指数和培训成本等综合因素，

合理确定调整培训补贴标准。加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鼓励

企业职工人人持证，加大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评价工作。

《通知》要求，各地要加强职业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建

设，全面实施职业培训实名制管理。加强培训师资队伍等基础能

力建设，推广“职业培训包”等培训方式，强化教材质量建设，

动态更新《职业培训规划教材目录》，支持院校和培训机构吸纳

高技能人才和生产经验丰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承担生产实习

指导工作。进一步强化过程监管，运用大数据、视频监控等对培

训鉴定评价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。切实强化培训资金监管，对以

虚假培训等套取、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加强调度督导，

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，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的总结评估工

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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